
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檢察署 

受理醫療暴力通報及內勤處理流程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1.本署轄內醫療機構發生違反醫療法第 106 條規定之犯罪行為時，醫療機構得同時通知轄區派出

所及本署法警室、縣市政府衛生局。 

2.各轄區派出所派員至醫療機構排除暴力或不法行為後，請將處理情形回報本署法警室。 

  

法警室向值星主任回報處理結果 

 

結案後，本署將結案書類或法院判決

書每 2個月彙整檢送縣市政府衛生

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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